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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太安镇人民政府
关于深入开展电动车三轮车专项整治行动的

通 知
太安府发〔2021〕33 号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直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区安全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刻吸取“1·15”交通事

故教训，切实加强电动车三轮车安全监管，进一步稳定交通安全

形势，有效防范和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改装电动车三轮车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

非法改装电动车三轮车是部分厂家或个人非法加装雨棚、发

电机、汽油发动机等车辆，这类车辆不符合国家安全生产强制标

准，安全隐患大，交通事故多，经常发生改装电动车三轮车非法

载人发生交通亡人事故。为防范此类事故发生，各村（社区）、

相关单位要提高认识、严格履职，进一步明确交通安全工作目标、

责任和任务，深入开展电动车三轮车专项整治行动，整顿电动车

三轮车乱象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。

二、加强清理排查力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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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各村（社区）要继续加强电动车三轮车摸排统计力度，

在原有的基础上，继续按照“见人、见车、见证”的原则，做到

横到边、纵到底、不漏统，准确采集电动车三轮车基本信息，摸

清底数，道安办建立健全电动车三轮车统计台账、隐患台账，并

录入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系统。统计台账由各村（社区）盖章、责

任人签字后报送道安办存档备查，统计台账还应以电子件上报汇

总。二是道安办根据各村（社区）上报台账请区交管部门统一协

查的方式加强电动车三轮车牌照真伪甄别力度，对甄别结果按照

要求及时抄告给公安交巡警大队。

三、加强隐患排查治理

各村（社区）、相关单位一是对非法改装电动车三轮车建立

安全隐患台账，同时向车主本人出具告知书，让其停止使用，落

实属地监管责任。二是减少存量，达到报废条件危及人身财产安

全的电动车三轮车，应当责令停止使用，按照相关规定程序分期

分批予以报废。各村（社区）相关单位要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

面排查实行网格化、精细化管控，定时段、定节点、定路段落实

监管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加强路检路查，强化路面管控。对排查

出来的安全隐患建立台账，限期整改落实到位。

四、加大检查执法力度

各相关单位加大道路交通安全检查力度，特别是赶场天和重

要节假日及农贸市场路口、学校路口等重点时段路段要上路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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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安全检查执法；进一步强化各村交通安全劝导站的职责，切

实加强检查、劝导和提示，严厉查处电动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行

为，坚决做到发现一起，纠正一起，处罚一起；情节严重的，报

有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。

五、强化宣传培训教育

各村（社区）相关单位要强化宣传教育，提高认识，要组织

人员结合“安全生产月”、“安全宣传七进”、“安全知识进农

村”等活动载体，深入村社、农贸市场等地有计划地开展道路交

通安全宣传，要采取多种形式通俗易懂的方式，对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进行宣传，大力宣传电动车三

轮车非法载人、假牌假证等违法行为的危害，以增强人民群众的

安全意识。定期组织辖区内电动车三轮车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学

习，增强驾驶员安全责任意识。

六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

各村（社区）、各单位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，尽职尽责，确

保信息畅通。全面做好突发事件和事故的应急处置准备，严格执

行突发事件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，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异常情况应

立即组织力量妥善处置并及时、准确上报。

重庆市潼南区太安镇人民政府

2021 年 1 月 18 日


